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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00039） 

 
澄清公佈 

 

茲提述中國釀酒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之公

佈，內容有關本公司更換董事（「該公佈」）。  
 
本 公 司 董 事 會 （ 「 董 事 會 」 ） 謹 此 澄 清 ， 截 至 該 公 佈 日 期 ， 江 建 軍 先 生 持 有

100,228,000股本公司股份的個人權益及2,920,000股本公司股份的家族權益。該

誤解之資料乃因各方於搜集資料時出現誤會所引致。  
 

承董事會命  
中國釀酒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  
江建軍 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韓東先生、屈順才先生、江建軍先生及宋少華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為路嘉星先生及黃慶璽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陸海林博士、張
永根先生及黎曉峰先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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